
୯立ᆵ北大Ꮲᔈ用外ᇟᏢ系系୍事ೕ則 

 

105.6.1一０四Ꮲ年度ಃ二Ꮲයಃ二次系୍修訂೯ၸ 

107.3.7一０六Ꮲ年度ಃ二Ꮲයಃ一次系୍修訂೯ၸ 

 
ಃ一చ 本系為促系୍（以下ᙁᆀ本）之事ၮ作效，訂定本ೕ

則；本ೕ則未ೕ定者，依內政訂定之ೕጄ。 

ಃ二చ 本出席人ኧຬၸᔈ出席人ኧ之半ኧ，始ள໒，並有出席人ኧ二分

之一以上，始ૈ決；但另有別ೕ定者，வ其ೕ定。 

ಃ三చ 本之ගਢ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ਠ、ଣ長、系主任交者。 

（二）ᖏਔᔈ有出席人ኧ四分之一之ೱ，始ளග出。 

（三）系Ꮲ員大或༸೯ၸ者。  
ಃ四చ 本主席宣佈໒之後，ᔈ先ዴ定ำ，ำ依序為：前次 (含ᖏਔ)

行形ൔ告ᆶᔠ、各委員工作ൔ告、ගਢዴᇡ、ගਢፕ、

ᖏਔ；如因ሡ要，ளᖏਔᡂ更ำ。 

ಃ五చ 每一ගਢ之ፕᔈගਢᇥ明、ගਢ၌ୢ、以及正、反ཀ見之៏ፕ後，

才ૈ行決。有ᜢගਢᇥ明和ගਢ၌ୢ之ว言，以充分表ၲ為原則，

ள不限ਔ໔和次ኧ，但ᆶගਢคᜢ或重ᙟ者，主席ᔈ予制止。 

ಃ六చ 表決之方式ᔈ由主席൩下列方式之一行之： 

（一）ᖐ手表決 

（二）投౻表決 

 但出席人有౦ਔ，ሡፕ後決定之。 

 ಃ七చ ගਢ之表決ᔈ正、反兩面ཀ見俱呈，以出席人之多ኧ為ྗ；可、否同ኧ

ਔ，如主席不ୖᆶ表決，則ຎ為否決。 

ಃ八చ 本系各相ᜢಔᙃ之立、ᡂ更ᆶଶᒤගਢ，有ᔈ出席者三分之二以

上出席，且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人之ᜅ成，始可為決。 

ಃ九చ 本໒ਔᔈ全ำᒵ音存ᔞ，並ჹ決份作成文字ᒵ；但出、

列席者如要求ჹ其ว言內容列入ᒵ者，亦ᔈ以文字ၩ之。 

ಃ十చ 本ೕ則系୍೯ၸ後施行；修正ਔ亦同。 

 


